附件

增加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为执收主体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序号
	收费项目名称
	收入分成归属级次

	1
	机动车道路停车费
	市级与区级的分成比例为1:9

	2
	水资源费
	原由市水务局征收的日取水量在20000立方米以上的地表水水资源费、取用地下水的水资源费和由国家和本市审批立项的大中型建设项目取水的水资源费，收费收入按照1:9的比例分别缴入中央和市级国库。其中，区属公共供水企业缴付的水资源费，地方部分的50%归市级收入，其余50%由市级财政通过财力结算返还所属区。

	
	
	原由区级水务部门征收的上述款项以外取水的水资源费，收费收入按中央和区级1:9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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